泰安市生鲜城乡冷链物流园 1#仓库货梯采购及安装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泰安市生鲜城乡冷链物流园 1#仓库货梯采购及安装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址：www.taggzyjy.com.cn）获取磋商文件，并于2026年1月5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电子版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 DY-SHZC-251218-01
项目名称：泰安市生鲜城乡冷链物流园 1#仓库货梯采购及安装项目
预算金额（最高限价）： 850000.00元
采购需求：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采购范围包括电梯设备的供应、运输、保管、安装、调试、审验等直至取得电梯运行许可证交付采购人使用以及保修、售后服务等。具体要求详见磋商文件。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交货期：自接到采购人供货通知之日起 45日内安装调试完毕，达到良好的运行状态。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2.1 供应商须为独立的企业法人，持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在人员、资金、设备等方面具有满足本项目采购要求的供货服务能力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2.2 供应商资质要求
2.2.1 投标人为电梯生产厂家的，需具备以下有效资质之一：
新版资质：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需同时包含 “电梯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曳引驱动载货电梯”。
旧版资质：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电梯类， B 级及以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类，B 级及以上），且两项资质的许可范围均需包含“载货电梯”。
2.2.2 投标人为代理商的，须同时满足以下两项条件：
（ 1）代理商自身具备有效资质：持有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含 “电梯安装（含修理）、曳引驱动载货电梯”），或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类，B 级及以上,许可范围含“载货电梯”）；（2）提供电梯生产厂家有效资质：其要求与2.2.1条完全相同。
2.3 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设备，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注：若供应商为新换/领证的企业，可提供符合要求的新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但许可项目及许可参数等须满足本次要求的内容或级别。
2.4 未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记录名单。
2.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三、获取磋商文件
3.1时间：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3.2地点：登录泰安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网址：http://www.taggzyjy.com.cn：8081/）领取磋商文件。
各供应商通过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版交易平台 “主体信息注册”入口进行免费注册，用户类型选择“投标单位（企业）”。完成系统注册的投标单位可直接登陆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电子交易平台针对本项目领取磋商文件。
3.3方式：供应商需登录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站交易系统下载电子版磋商文件。请各供应商获取磋商文件后及时登录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会员系统查阅接收澄清修改文件并关注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答疑/变更信息，如因供应商未及时查看交易平台信息而对自身造成损失，相关责任自行承担。
本项目实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供应商须办理 CA 数字证书，办理要求详见泰 安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右 侧 “ CA 办 理 ” 工 具 栏 ， 网 址 链 接 ： http://www.taggzyjy.com.cn/ca_apply/ca_apply.html。因未及时注册主体库信息或未办理 CA数字证书导致无法投标的 ,责任自负。CA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0538-6288116；移动CA锁（鲁证通）办理咨询电话：400-998-0000。窗口综合服务受理电话：0538-6288136。
四、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加密电子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2026年1月5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 2026年1月5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
供应商无需到达开标现场，请通过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不见面开标”入口远程解密响应文件。
注：本项目实行网上电子投标、网上不见面开评标。相关操作手册等请登录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精细化服务，按照交易主体性质点击进入不同的栏目下载对应的操作手册。递交截止时间以后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不再接收任何响应文件。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
线上异议（质疑）与投诉。依据泰公管联席办〔 2021〕6号通知要求，投标人（供应商）在满足异议（质疑）与投诉条件下，可在线提出。
6.1 线上异议（质疑）。投标人（供应商）满足异议（质疑）条件可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向招标（采购）人、代理机构提出异议（质疑）；异议（质疑）应符合本项目招标（采购）文件“异议（质疑）与投诉”章节有关要求；线上与书面异议（质疑）具有同等效力；出现线上线下同时提出时，招标（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同时答复。
6.2 线上投诉。满足投诉条件的投诉主体可通过电子监管平台向有管辖权的监督部门提出投诉。
投诉书应符合本项目招标（采购）文件 “异议（质疑）与投诉”章节有关要求；线上与书面投诉书具有同等效力；线上线下同时提出时，投诉受理部门应同时答复。
6.3 监督部门：泰安市交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系方式：0538-8228820。
6.4 接受异议（质疑）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工 联系方式： 0538-8513056
6.5 公告发布的媒体：泰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七、对本次招标（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泰安市泰山交通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卧虎山北街 101号
联 系 人：李经理
联系方式： 15866036027
2.采购代理机构
名 称：泰安市信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泰安市岱岳区北集坡街道篦子店
电子邮箱： xindazhaobiaodiali@163.com
联系方式： 0538-851305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陈卓
电 话： 0538-8513056
